
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竞赛规则

1. 总则

1.1 前言

为了推动我国山地户外多项运动发展，促进国内山地户外多项赛规范发展和竞技水

平提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中国登山协会特制定本山地户外多项

赛竞赛规则。在我国境内举行的各级山地户外多项赛均应参照本规则执行。

1.2 定义

山地户外多项赛：是指在山地自然场地中进行的由两个以上山地户外运动项目组合

而成的体育竞赛，可包含山地车、登山、越野跑、独木舟、漂流、公开水域游泳、溯溪、

绳索技能、识图定向等。

1.3 项目分级

根据山地户外多项赛的距离和难度将比赛项目分为：

a) 山地户外多项挑战赛(S级)：赛程不超过42.195公里，赛道海拔不超过3500米，

且不涉及夜间进行的赛段和不需要使用绳索装备、上升/下降器械等专业技术装备的山

地户外多项赛。

b) 探险越野赛(L级)：赛程超过42.195公里，赛道海拔超过3500米，且涉及夜间进

行的赛段和需要使用绳索装备、上升/下降器械等专业技术装备的赛事，符合上述其中

任意一项指标则被定义为探险越野赛。

探险越野赛(L级)属于高危险性体育竞赛项目。

1.4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中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开展的各类山地户外多项赛事

活动。

1.5 规则与实施细则

1.5.1 中国登山协会作为我国山地户外运动项目的唯一管理机构，有权为其制定和

修改相关规则；

1.5.2 在规则适用过程中，对于未涉及或特殊情况的山地户外多项赛，可根据本规

则进行相应规则补充。

2. 运动员行为及要求

2.1 运动员参赛守则

2.1.1 参赛者须提供真实证明材料，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行为，诚信参赛；

2.1.2 严格按照规则、规程进行赛前身体检查，办理参赛保险，签署赛事风险责任

告知书；



2.1.3 严格遵守各项竞赛规则、规程，服从裁判指令，对判罚有异议者按规则规定

程序抗议或申诉；

2.1.4 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2.1.5 遵守体育道德，维护比赛秩序，严禁使用兴奋剂；

2.1.6 比赛中注意个人形象，严禁赤裸身体；

2.1.7 团队比赛中须时刻保持团队意识，禁止抛弃队友或独自比赛；

2.1.8 严禁故意损坏其他运动员器材，严禁恶意阻碍其他选手前进，禁止破坏路标

和指示牌；

2.1.9 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禁止使用明火；

2.1.10 严禁接受非中立帮助，做到公平竞赛；

2.1.11 运动员有义务为身处困境人员提供帮助，并报告组委会。

2.2 兴奋剂

禁止一切利用药物人为地提高运动员成绩行为，山地户外运动比赛严禁运动员使用

任何目前被IAAF、UCI或者ITU禁止的药品。

2.3 中立援助

运动员可以从任何中立人员处得到援助。“中立者”来源于比赛官员、比赛工作人

员、及其他对手等，任何参赛运动员或队伍所获得的中立援助，其结果不得使自己占有

不公平的优势或对其他选手或队伍产生不公平的劣势。

例一：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可以在当地商店购买食品和饮料；

例二：运动员可以从沿途为队伍加油的观众那里获得自行车修理工具；

例三：运动员在比赛期间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从领队、家人、朋友、经理人或者赞助

商处接受食品，饮料及工具等帮助；

例四：除了比赛裁判、官员或者指定区域以外，运动员不可以在比赛途中任何地方

放置补给品或者工具。

2.4 身体条件

参赛运动员应在有资质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以下疾病或状况者不宜参加比赛：

1)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2)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

3)心肌炎和其它心脏病患者；

4)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律不齐者；

5)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患者；

6)赛前一晚大量饮酒或睡眠不足者；

7)孕妇；



8)其他不适宜运动的疾病患者。

2.5 参赛资格

2.5.1 赛事组委会根据不同类型赛事制定相应的参赛要求，其中包括年龄要求、身

体情况、身份条件、健康证明、运动能力、竞赛装备、报名费等；

2.5.2 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年龄必须在18周岁以上(青少年体验赛除外)；

2.5.3 参加S级赛事运动员须至少有1年内20公里以上跑步比赛的完赛证明，并具备

完成比赛项目的技能；参加L级赛事运动员须至少有1年内40公里以上跑步比赛、S级山

地户外多项赛及类似赛事的完赛证明，并具备完成比赛项目的技能；

2.5.4 被国际或国内任何体育单项组织停赛的运动员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3.计时与成绩

3.1 计时

山地户外多项赛通常采用电子计时，在小型赛事活动中有时也可使用手动计时。比

赛至少在起点(Start)、终点(Finish)和检查点(CP)设置打卡计时点，运动员须按要求进行打

卡。除特殊规定外，从比赛起点至比赛终点为连续计时。

3.2 成绩与名次

山地户外多项比赛由多个项目及赛段组成，每个赛段的成绩以完成该赛段的时间的

快慢决定，而整个比赛的最终成绩则以所有比赛赛段成绩及判罚时间相加，累计时间少

者为胜。

3.3 关门时间

3.3.1 关门时间是指在比赛中途或终点设置的终止比赛的时间，超过关门时间的运

动员或队伍不能继续比赛；

3.3.2 组委会可设置短距离赛段，在某个赛段中错过关门时间后，强制其走短距离

路线，并加罚相应时间。

3.4 完赛及退赛

3.4.1 完赛是指参赛运动员在关门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全部赛段的行为；

3.4.2 退赛是指运动员主动提出放弃比赛的行为。

4. 装备

4.1 装备规则的设定以安全性和公平性为基本原则，参加山地户外多项赛所需的装

备器材和参赛物资通常分为组委会提供装备、个人竞赛装备、队伍竞赛装备和建议装备

四大类，参赛者(队)可根据所报名赛事参考准备。

4.1.1 组委会提供装备：卫星跟踪器、计时芯片(指卡)、皮划艇、漂流艇、桨、装备

转运箱(包)、号码衣(布)、号码牌、号码贴、手环、路书、地图等；



4.1.2 个人竞赛装备：服装(参赛服、防风衣裤)、鞋(跑步、骑行、轮滑)、自行车、

头盔、头灯、救生哨、背包、保温毯、防水袋、绳索技能装备、游泳装备、救生衣、反

光条、指北针、补给、睡袋等；

4.1.3 队伍竞赛装备：急救包、手持GPS、自行车修理工具、抽水泵、救生绳、帐篷、

地图袋等；

4.1.4 建议装备：太阳镜、防晒霜、手杖、运动手表、帽子、备用电池、防沙套等。

4.2 装备检查

根据比赛要求，裁判员对运动员自带装备进行检查和检测，包括检查运动员对装备

的使用情况。装备缺少或不合格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不会正确使用装备的运动员不

得参加比赛。

4.3 装备转运寄存

组委会将把指定编号的器材箱(袋)运送到指定的交替站和起终点。参赛运动员(队)

需自己负责：

a) 根据赛程将器材放进相应器材箱(袋)；

b) 在交替站需自行取放装备，其他人员不得进行帮助；

c) 未把所需装备放入指定器材箱的运动员不能继续进行比赛；

d) 在离开交替站前，运动员须将所有器材装备放回本队的器材箱(袋)。

4.4 比赛号码

4.4.1 在团队比赛中，运动员必须按以下规则穿戴组委会提供的比赛号码衣：

a) 须穿着在参赛服的最外面；

b) 只能在交替站内或接受组委会医疗人员检查时，脱下号码衣。

4.4.2 运动员须将号码布正确佩戴在胸前；

4.4.3 自行车号码牌须装在自行车把横上，不得裁剪和遮挡号码牌；

4.4.4 不能更改、涂污或修改组委会提供的比赛编号及号码衣；

4.4.5 运动员的商业行为应得到组委会的允许。

5. 比赛路线导航

5.1 比赛路线导航一般分为路标导航、卫星定位导航和地图导航等形式。

5.2 路标导航

赛道上将会有方向指示牌、丝带、浮标等作为标记。参赛运动员需：

5.2.1 沿正确赛道比赛；

5.2.2 岔路口减速以观察赛道标记及指示；

5.2.3 对赛道的方向做出合理的判断及决定；

5.2.4 对危险路段按指示牌所示前进；



5.2.5 非故意离开赛道的运动员，需在离开赛道的地点重新返回赛道，否则将被判

罚加时；故意离开赛道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2.6 同时看到两个标记的情况下，须选择最近的一个标记前进(除有特别规定)，赛

道上走捷径将被视为故意缩短赛道。

5.3 卫星定位导航

5.3.1 通常用于水上赛段、沙漠戈壁赛段及路标导航辅助等。赛前组委会将提供比

赛路线坐标点或路线轨迹，运动员需按坐标或轨迹要求使用卫星定位系统进行比赛；

5.3.2 路线轨迹包括比赛路线、应急撤离路线、起点、补给点、检查点、终点位置

信息，避难所位置信息等。

5.4 地图导航

5.4.1 地图导航是指参赛运动员依靠地图和指北针进行路线导航；

5.4.2 地图中会标记打卡点、交替站、补给点及相应的信息；

5.4.3 在地图中说明打卡顺序及要求；

5.4.4 地图导航是相对开放赛道的比赛形式，但根据路线情况会标记出赛道禁区、

黑夜禁区和露营禁区。

6. 起点与终点

6.1 起点

6.1.1 发枪前至少20分钟进行检录，如三次检录未到将按退出比赛处理；

6.1.2 发枪前5分钟、3分钟、1分钟时给予提示；

6.1.3 如发枪时间有变动，组委会将会及时发出通知；

6.1.4 通常采用统一、间隔两种出发形式。

6.2 终点

6.2.1 团队比赛中，最后一名队员通过终点时停止计时；

6.2.2 抵达终点须完成打卡计时，并归还组委会提供的装备。

7. 交替站(TA)

7.1 比赛中，项目间的交换处设有交替站。运动员将项目所需器材放入指定的器材

箱，由组委会将器材箱转运至交替站；

7.2 交替站内任何难以降解的与能量补给相关的物品(如食品塑料包装、纸杯、矿泉

水瓶等)不得带出；

7.3 运动员自行计划交替站内所需时间；

7.4 交替站内禁止骑行；

7.5 团队比赛中运动员须同时进入或离开交替站。

8. 检查点(CP)



8.1 比赛路线设有若干检查点，并标示在比赛路线图上，运动员须按顺序依次通过

各检查点；

8.2 比赛路线如设置隐藏检查点，将会赛前告知运动员所在赛段。运动员须严格按

比赛路线行进并通过隐藏检查点；

8.3 检查点如设有关门时间，将会赛前告知运动员；

8.4 在关门时间后到达检查点的运动员将被终止比赛。

9. 补给站(SP)

9.1 组委会补给计划在赛前公布，包括补给的站点分布、数量、类别等。运动员可

随身携带相应的补给，也可放入自己的转运箱(袋)内；

9.2 任何难以降解的物品(如食品塑料包装、纸杯、矿泉水瓶等)不得带出补给站，

禁止把垃圾扔到赛道上。

10. 团队配合

山地户外多项赛的团队配合是比赛的重要部分，须遵循以下原则：

10.1 队伍成员须同时出发；

10.2 队伍成员须一起完成全部赛程；

10.3 队伍成员须一起进入及离开交替站；

10.4 队伍成员之间最大距离不得超过100米(跑骑交替项目除外)；

10.5 队伍成员之间所有形式的团队配合，包括推、拉和运送队员都是允许的。

11. 各项目规定

11.1 越野跑

11.1.1 运动员可以跑，可以走；

11.1.2 运动员不可借助任何交通工具。

11.2 山地车

11.2.1 运动员需靠右侧行驶，危险路段须按指示牌要求行进；

11.2.2 运动员不得丢弃山地车及其部件；

11.2.3 山地车在比赛中损坏需自行修理；

11.2.4 运动员必须全程佩戴头盔。

11.3 水上项目

包括皮划艇、漂流、桨板、竹筏、自制船等。

11.3.1 运动员须按规定路线划行，不得离开规定区域；

11.3.2 运动员禁止下水游泳；

11.3.3 运动员须穿救生衣等必要装备；

11.3.4 运动员不得丢弃船桨和救生衣等。



11.4 技能项目

11.4.1 技能项目包括上升、下降、攀岩、溜索、障碍等；

11.4.2 技能项目如出现等待，将按比赛细则处理等待时间；

11.5 跑骑交替

11.5.1 每2人交替使用1辆山地车，1辆自行车不得两人同时使用；

11.5.2 山地车与越野跑的运动员之间不得使用绳索拖拽；

11.5.3 运动员均须佩戴头盔；

11.5.4 运动员须靠右侧行进，山地车也须放在道路右侧，在路口和狭窄的路段不得

停放山地车。

11.6 游泳

11.6.1 游泳项目均为公开水域，包括湖泊、河道、海洋等；

11.6.2 运动员须熟练掌握游泳技能；

11.6.3 运动员禁止使用滑水板、脚蹼等。

11.7 露营

11.7.1 探险越野赛会涉及野外露营，运动员(队)按组委会要求进行露营，包括环保

要求、明火规定等；

11.7.2 组委会将安排露营装备转运，包括个人使用的帐篷、睡袋、衣物等。

12. 医疗救援

12.1 赛事医疗人员有权询问、检查或救治运动员，被询问或检查的运动员必须配合

医疗人员的工作，所耗时间记录在比赛时间内。

12.2 根据检查结果，医生有权要求运动员暂停或终止比赛。暂停比赛所耗时间记录

在比赛时间内。

12.3 运动员比赛期间(比赛开始至比赛结束)接受静脉注射者将被罚时。

12.4 遇到紧急救援事件时，运动员有义务根据自身情况给予一定的协助，直到有效

的援助到达现场。

13. 罚则

13.1 总则

违反本规则的运动员将受到警告、加罚时间、取消比赛资格、停赛或禁赛的处罚。

视情节严重和责任给予相应处罚。下面所列仅为大纲，赛事纠纷处理委员会保留最终决

定权。

特别提示：因山地户外多项赛在自然场地中进行，所有处罚均为“随即抽样”处罚，

因此，所有处罚均为“累加制”，即发现一次，处罚一次，最终处罚为所有处罚的累加。

设置在比赛线路上的电子监视器，具有与裁判同等的执法权利。



13.2 有以下情节者，给予警告处罚：

13.2.1 运动员无意犯规，且对成绩和安全未造成影响；

13.2.2 裁判员预判运动员可能发生犯规行为；

13.2.3 在交替站内骑车；

13.2.4 号码衣未穿在最外面；

13.2.5 离开交替站前，器材箱未整理完整。

13.3 有以下情节者，给予罚时10分钟处罚：

13.3.1 累计警告3次，依次累加；

13.3.2 未按规定穿着号码衣，更改、涂污及修改比赛编号及号码衣；

13.3.3 未携带规定的竞赛装备，且对竞赛安全和成绩不造成明显影响的；

13.3.4 将补给站内难以降解的物品(如食品塑料包装、纸杯、矿泉水瓶等)带出，且

不听劝阻；

13.3.5 在团队比赛中，队员之间距离超过100米(跑骑交替项目除外);

13.3.6 脉注射一次≤100ml，不论原因；

13.3.7 不服从赛道规定，如：未按赛道指示牌要求行进；

13.4 有以下情节者，给予罚时30分钟处罚：

13.4.1 跑骑交替比赛中骑车运动员拖拽或运送跑步运动员；

13.4.2 违反5.2.6，故意缩短赛道；

13.4.3 接受非中立的外界援助。

13.5 终止比赛及禁赛：

13.5.1 故意破坏或更改标记；

13.5.2 故意损坏其他运动员器材；

13.5.3 恶意阻碍其他运动员前进；

13.5.4 使用未经批准的竞赛装备，如:安全带、头盔、下降器等；

13.5.5 拒不参加颁奖仪式；

13.5.6 对裁判员、运动员有不文明用语或举动，故意扰乱赛场秩序，违反体育道德

的行为，情节较为严重者；

13.5.7 比赛中乘坐交通工具；

13.5.8 服用兴奋剂；

13.5.9 不按规定更换运动员；

13.5.10 未携带规定竞赛装备，且对竞赛安全和成绩有重大影响的；

13.5.11 运动员的商业行为未得到组委会同意，且拒不改正者。

14. 申诉



14.1 运动员对比赛的成绩产生异议，可向赛事纠纷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并同

时交纳申诉费。如果申诉成功，申诉费予以退还。赛事纠纷处理委员会决定为终审裁决。

14.2 申诉程序为：

1) 递交申诉材料；

2) 召开纠纷处理会，陈述观点及举证；

3) 委员会做出裁决。

15. 中国登山协会负责本规则的最终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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